
2 发票办理指南

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

的收付款凭证。发票办理指南适用于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发票印制、领用、开具、

取得、缴销等业务，包括 5 类 20 个事项。

2.1 发票印制

2.1.1—043 企业印制发票审批

【事项名称】

企业印制发票审批

【申请条件】

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的企业印制；其他发票，按照国务

院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确定的企业印制。税务机

关以招标方式确定印制发票的企业，并发给发票准印证。禁止私自印制、伪造、变

造发票。

印制发票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2.设备、技术水平能够满足印刷发票的需要；

3.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和严格的质量监督、安全管理、保密制度。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 1份

2 经办人身份证件原件 1份 查验后退回

3 印刷经营许可证或其他印刷品印制许可证复印件 1份

4 生产设备、生产流程及安全管理制度复印件 1份

5 生产工艺及产品检验制度复印件 1份

6 保存、运输及交付相关制度复印件 1份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

代理委托书 1份

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 1份 查验后退回

【办理地点】

1.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印制由国家税务总局办税服务处（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

路 5号）受理。

2.其他发票分别由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指定部门受理。

可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网址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

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其他发票由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税务局确定。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在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招标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期限内；对 20 个工作日内

无法作出决定的，经决定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国家税务总局、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申请人注意事项】

1.申请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

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申请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4.申请人提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均须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5.申请人申请期限：在购买标书时提出申请。

6.印制发票应当使用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的全国统一的发票防伪专用品。

禁止非法制造发票防伪专用品。

7.全国统一的发票防伪措施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省税务局可以根据需要增加

本地区的发票防伪措施,并向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发票防伪专用品应当按照规定专库

保管，不得丢失。次品、废品应当在税务机关监督下集中销毁。

8.发票应当套印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的式样和发票版面

印刷的要求，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发票监制章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

机关制作。禁止伪造发票监制章。发票实行不定期换版制度。



9.印制发票的企业按照税务机关的统一规定，建立发票印制管理制度和保管措

施。发票监制章和发票防伪专用品的使用和管理实行专人负责制度。

10.印制发票的企业必须按照税务机关批准的式样和数量印制发票。

11.发票应当使用中文印制。民族自治地方的发票，可以加印当地一种通用的民

族文字。有实际需要的，也可以同时使用中外两种文字印制。

1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的发票，除增值税专用发票外，

应当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印制；确有必要到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印制的，

应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商印制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同意，

由印制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确定的企业印制。禁止在境外印制发票。

13.印制发票企业印制完毕的成品应当按照规定验收后专库保管，不得丢失。废

品应当及时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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